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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马昕解读：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究竟怎么做？
� � 距离 9 月 1 日《慈善组织信
息公开办法》实施已经过去大半
个月了，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已
经进入具体执行阶段，但是具体
该如何做，这对慈善组织依然是
个难题。

慈善组织为什么要公开这
么多信息？ 何为真实、完整、及时
的信息公开？ 需要在哪些渠道进
行信息公开？ 需要公开的基本信
息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报酬和
招待差旅费用等如何公开？

公开募捐活动和慈善项目
这两者的信息公开是什么样的
关系？ 互联网公开募捐活动要进
行几次信息公开？ 关联方的相关
信息公开的意义是什么？ 如何看
待相关信息不予公开的要求？ 民
政部门会如何监管？

9 月 18 日，中国慈善联合会
和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开展的

“善客沙龙-慈善伙伴计划”邀请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基金会
管理处处长马昕，为两会会员及
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等进行了
解读。

1、 慈善组织为什么要公开
这么多信息？

公开透明是基本义务，这已
经是慈善组织的共识。 但是在公
开多少上，大家的认识并不是一
致的。 认为自己是独立法人，要
和其他法人（类似于企业）一样，
不希望“过度”公开等想法都是
存在的。

对于《公开办法》为什么规
定了这么多的公开内容，马昕强
调，这是由于慈善组织的财产来
源于捐赠， 是社会公共财产；慈
善组织参与的是公共事务，涉及
公众利益；慈善捐赠、慈善活动
又享受国家、社会给予的各种优
惠便利。

而财产捐赠和慈善活动也
只有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才能获
得法律上的认定。

欲带皇冠，必承其重。 公开
透明可以说是慈善组织与生俱
来的义务，慈善组织必须依靠公
开透明来接受全社会监督。

正是因为如此，《慈善法》不
仅用专章对信息公开进行了规
定，其他章节也有多处涉及信息
公开。

2、何为真实 、完整 、及时的

信息公开？
《公开办法》规定，信息公开

应当真实、完整、及时。
按照谁公开谁负责的原则，

慈善组织需要对信息的真实性
负责。 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以新闻
发布、广告推送等形式代替应当
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

对于很多慈善组织都会发
布的受益人获得项目资助的故
事，马昕表示：“用讲故事来代替
信息公开，这不叫信息公开。 ”

她强调，信息公开要以获取
认可、信任为目的，重在财务与
绩效信息。

3、 需要在哪些渠道进行信
息公开？

根据《公开办法》，慈善组织
信息公开的渠道有四种：

第一，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
信息平台， 公布基本信息等，是
主要的渠道。

目前，民政部已经开通了全
国慈善信息平台（即“慈善中
国”），可以供全国各级民政部门
和全国所有的慈善组织免费使
用。

据马昕介绍，慈善中国将按
照《公开办法》的要求进行相关
模块设置，慈善组织按照模板进
行填写即可，这将极大地减轻慈
善组织的负担。

第二，募捐活动现场或者募
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置，针对的
是公开募捐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要在显著位
置，目前作为募捐活动的载体之
一，不少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第三，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
或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针对的
是互联网公开募捐，目前民政部
已经指定了 20 家平台。

第四，直接告知，针对的是
利益相关人（捐赠人、受益人、志
愿者）。 包括：

慈善组织开展定向募捐的，
应当及时向捐赠人告知募捐情
况、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 捐
赠人要求将捐赠款物管理使用
情况向社会公开的，慈善组织应
当向社会公开。

慈善组织应当向受益人告
知其资助标准、工作流程和工作

规范等信息。 鼓励慈善组织向社
会公开前款规定的信息。

慈善组织招募志愿者参与
慈善服务，应当公示与慈善服务
有关的全部信息，以及在服务过
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4、 需要公开的基本信息中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公开办法》规定的基本信
息共 7 项，其中有多处在具体操
作时需要注意。

一是下设机构的存续情况。
对此进行认真详细的公开，将有
助于公众辨识相关机构真假，

“这对慈善组织自己也是一种保
护。 ”马昕强调。

二是重要关联方。 这是首次
提出这一概念，需要注意的是慈
善组织的重要关联方与企业的
并不完全一致，这一点需要财务
人员格外关注。

三是本组织的信息公开制
度、项目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
管理制度。

一方面，必须要，但既可以
是三个单独的制度，也可以是一
个制度中包含着三种内容；另一
方面，很多慈善组织的这些制度
是以前制定的，因此有些地方与
《公开办法》并不一致，这就需要
及时修订。

5、 报酬和招待差旅费用等
如何公开？

《公开办法》规定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公开
的基本信息还包括：按年度公开
在本组织领取报酬从高到低排
序前五位人员的报酬金额；本组
织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
行费用、招待费用、差旅费用的
标准。

这两方面是慈善组织极为
关注的。 究竟该如何公开呢？

马昕指出，报酬方面需要注
意的是：第一，公开的是报酬而
不是工资（在慈善组织领取报酬
的可不仅仅是员工）；第二，公开
的仅仅是前五位人员的报酬金
额，并不包括姓名、职务等其他

信息（考虑到隐私问题）。
招待费用、差旅费用等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公开的是
标准， 而不是具体花了多少费
用；第二，标准是慈善组织自己
制定的， 并不是就一定要低，只
要合法都可以，当然也要考虑一
下是否符合公众预期。

6、 公开募捐活动和慈善项
目这两者的信息公开是什么样
的关系？

公开募捐活动和慈善项目
是很容易弄混的概念。《公开办
法》既对公开募捐活动的信息公
开进行了规定，也对慈善项目的
信息公开进行了规定。

马昕表示，公开募捐活动和
慈善项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
者是多对多的关系。 同一个慈善
项目可能会发起多次不同的公
开募捐，同一个公开募捐也可能
为多个慈善项目募集善款。

慈善组织必须按照《公开办
法》的规定对公开募捐活动和慈
善项目都进行信息公开。

7、 互联网公开募捐活动要
进行几次信息公开？

互联网公开募捐活动涉及
的公众面广，《公开办法》的规定
相应的也比较多，需要履行的信
息公开义务也就相应的比较多。

从横向上看，互联网公开募
捐需要在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
国）和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目前是 20 家） 都进行信息公
开。 具体公开内容可以依照《公
开办法》执行。

从纵向上看，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
活动，应当在公开募捐活动结束
后三个月内在统一信息平台公
开相关信息。 公开募捐周期超过
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
次。 公开的内容从会计核算的角
度主要是收入、支出、结余。

整体来说，对慈善组织的互
联网公开募捐活动的要求是全
过程公开。

8、 关联方的相关信息公开

的意义是什么？
《公开办法》规定，接受重要

关联方捐赠；对重要关联方进行
资助； 与重要关联方共同投资；
委托重要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
与重要关联方发生交易；与重要
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都必须在
行为发生后 30 日内， 在统一信
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
金额。

马昕表示，关联交易本身不
是问题，有些时候关联交易也是
不可避免的。 重要的是要公开，
形成社会监督的基础，以避免发
生问题。

9、 如何看待相关信息不予
公开的要求？

《公开办法》规定，涉及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
息以及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
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
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
信息，不得公开。

对于这一规定， 马昕表示，
慈善组织在执行时要按照相关
法律的规定去界定， 不能滥用。
例如什么是国家秘密、什么是商
业秘密都是有相关法律明确规
定的。

10、民政部门会如何监管？
在信息公开的监管方面 ，

《公开办法》 规定社会公众可以
就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中的违法
行为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民政
部门依法对慈善组织实施行政
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和信用惩戒。

马昕强调，慈善组织一定要
高度重视，收到投诉举报，有相
应的事实，民政部门一定会依法
进行处罚。

《公开办法》第二十五条明
确规定，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工
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
职守的，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依法责令改正；依法应当给予
处分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的实施，让慈善组织的社会监督真正成为可能（网络配图）

� � “慈善中国”作为统一信息平台，是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主渠道
（该平台网站截图）


